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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文件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954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总纲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

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 年 9 月，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制定了共同纲领，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了全国委员会，在地方由省、市协商委员会代行了

地方委员会的职权。五年多来，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协商委员会在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在伟大

的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抗美援朝斗争中，在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

工作中，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中，在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

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

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正如宪法序言中所说，“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

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 1954 年 12 月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认为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已经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的道路。为着加

强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胜利地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使我国能够通

过和平的方法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加需要统一和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因此，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本章程，并决定，以下列各项为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和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宪法的实施。　

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国民

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建设计划。

四、密切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

五、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加强团结工作，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国家建设，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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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

六、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增进中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谊，加强中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反对侵略

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人类的正义事业。

七、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积极学习国家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展开

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第一章　组织总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

第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

第三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实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义务。

第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地方委员会全

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决议，都应当以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通过。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对会议通过

的决议，都应当遵守和实行。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声明保留，等待下次会议提出讨论，但应当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决议，不得违反；如果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有声明退出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地违反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或者全国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依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给以警告、撤销委员

资格或者撤销单位参加资格的处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地违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全国委员会全国性的决议或者地方委员会的决议，由地方委员会依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给

以警告、撤销委员资格或者撤销单位参加资格的处分。

被处分的单位或者个人如果对处分不服，可以请求复议；地方委员会被处分的单位或者个人可

以向上级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决议和号召，都有遵守和

实行的义务。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

导关系。

第二章　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的代表组成，有必

要的时候可以邀请个人参加。少数民族和华侨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每届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名额和委员人选，由上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或名额和决定委员人选的时候，由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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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就有关国

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事项，进行协商和工作。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若干人、秘书长和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常务委员会召集。常

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延期召集。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下列职权必须由全体会议行使：

一、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二、推举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三、听取和审查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选任。设秘书

处，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设若干组，在秘书长领导下进

行工作。

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指定。

第三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委员会、自治区委员会、直

辖市委员会和市委员会。其他地方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设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由当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的代表组成，

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个人参加。当地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每届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名额和委员人选，由上届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地方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或名额和决定委员人选的时候，由本届

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地方组织，它们的任务是：

遵守和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推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决议和

号召，协商和进行地方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委员会、自治区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直辖市委员会、市

委员会和其他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二年。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一人或若干人，并且可以按照

需要设秘书长。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一人或若干人、秘书长（设秘书长的地方）和常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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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若干人组成。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由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召集，每

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下列职权必须由全体会议行使：

一、选举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设秘书长的地方）和常务委员；

二、听取和审查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工作机构，或者只设若干工作

人员。

设秘书长的地方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副秘书长一人或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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